
『2013 南投火車好多節』 

「南投風光任我拼」積木創作比賽簡章 

◎比賽主題： 

以南投縣內觀光景點、產業、節慶、文化為創作題材，表現南投特有風貌。 

◎競賽內容： 

一、參賽資格： 

凡南投縣內景點、產業、節慶活動、文化習俗等積木之創作，均可參加比賽。 

二、比賽辦法： 

l   初賽辦法 

1.   作品須為原創，長寬為 60cmx60cm 板上進行創作組裝，高度在 80cm 內。 

2.   參加者需在繳件期間內，將作品相片及參賽報名表電郵至指定信箱

(nantouwelcome@gmil.com)，信件主旨「南投風光任我拼比賽交件」。 

3.   作品相片拍攝方位包括：正面 x1、背面 x1、上面 x1、左側 x1、右側 x1、值得推薦的

角度 x1、參賽者與作品合照 x1、最能表達作品特色與賣點的照片 x2。(共 9 張，請於

淨色背景進行拍攝，JPG 或 TIFF 檔，每張請少於 3 MB。) 
l   複賽辦法 

1.   由初賽參賽者評選出 12 名為入圍作品，由專人電話通知參賽者入選。 

2.   入選複賽者，需於指定時間專人將實體作品親送至指定地點集集鎮集集驛站服務台

（南投縣集集鎮民生路 162 號）進行展出。 

3.   評審委員將邀請積木達人、藝術相關領域學者與縣府主管擔任，進行複賽評選。 

4.   得獎名次於南投火車好多節活動閉幕前公布，並於閉幕當日頒獎。 

三、比賽時程： 

收件日期：2013 年 5 月 20 日～2013 年 7 月 7 日（下午 17：00 前） 

入圍作品公佈：2013 年 7 月 8 日 

展示日期：2013 年 7 月 14 日～2013 年 8 月 11 日 

得獎作品公布：2013 年 8 月 6 日 

頒獎日期：2013 年 8 月 11 日 

四、獎勵方式： 

第一名 1 名，獎金兩萬元及獎狀一式。 

第二名 1 名，獎金一萬元及獎狀一式。 

第三名 1 名，獎金六千元及獎狀一式。 

佳    作 3 名，獎金三千元及獎狀一式。 

入    選 6 名，紀念品一份及獎狀一式。 

五、注意事項： 

1.      作品必須以壓扣式積木(如樂高、小白龍、MEGA、啟蒙等等品牌)拼砌而成，且須符合作

品主題。 

2.      參加者參賽作品數量不限。 

3.      每名參加者只可獲獎一次，取名次較高之作品。 

4.      入選作品須配合活動期間展出以及相關宣傳行銷活動，活動結束後於指定時間內親自領

回。 

5.      參賽作品必須為原創作品，如發現參賽作品有不法途徑獲取，參賽資格將被取消。 

6.      如有任何爭議，主辦單位將保留最終決定權。 

7.      主辦單位擁有參賽相片使用權。 



◎活動洽詢：（02）8502-1365#123 （請於上班時間撥打） 

◎參賽報名表： 

姓名  

生日  

身分證

字號 

 

手機  

性別 □男      □女 

通訊地

址 

 

聯絡電

話 

（日）                 （夜） 

電子信

箱 

 

作品名

稱 

 

作品簡

介 

（300
字以內） 

 

顆粒數  

完成日

期 

 

著作權

聲明書 

本人               參加南投縣政府觀光處舉辦之『2013 南投火車好多節積木創作比賽』活

動，提供資料皆準確無誤，並願遵守主辦單位之參賽規則。本人保證確實為參賽作品之

原創作人，對參賽作品具有著作人格權及財產權，且同意下述事項： 

1、作品一經入選，本人同意將作品之影像拍攝、公開播映、編輯、公開傳輸及散布權

授權主辦單位行使。 

2、主辦單位對本人參賽之資料及參賽入選之作品有研究、攝影、出版、展出、宣傳及

登載網頁等權利。 

謹此聲明。 

此致  南投縣政府觀光處 

                 著作財產權授權人：                            簽章 

                        身份證字號：  

                        日       期：民國               年                月               日 

 


